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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发生金

额 

2023 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如有）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公司及子公司向

关联方购买燃料

和动力、接受劳

务 

22,300,000.00 3,524,613.85 -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

务、销售收益

分成 

公司及子公司 

向关联方出售产

品、商品、提供

劳务、销售收

益分成 

 

204,000,000.00 
89,858,764.97 -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人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 

其他 - - -  

合计 - 226,300,000.00 93,383,378.82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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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情况 

202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对2024年度公司可能

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同时，董事会提请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小米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有品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议案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祁燕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2、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与突破电气（天津）有限公司、北

京突破电气有限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议案表决结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无关联董事不足三人，

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林海音、都红、林海峰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林海音、都红、林海峰、北京拓普高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新越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鼎新成长创业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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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北京创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青城新越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3、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与深圳钛灵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性

关联交易事项 

议案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联董事林海峰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林海峰将回避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

人 

 

主营业务 

小 米 通 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32000 万美元 

北 京 市 海 淀 区西二

旗中路 33 号院 6 号

楼 9 层 019 号 

有限责任

公司（港澳

台法人独

资） 

王川 

开发手机技术、

计 算 机 软 件

及 信息技术等 

小 米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185000 万元 

北 京 市 海 淀 区西二

旗中路 33号院 6 号

楼 6 层 006 号 

有限责任

公司 
雷军 

技 术 推 广 及

应 用服务 

小 米 有 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00 万美元 

南 京 市 建 邺 区 白 

龙江东街 8号 3 

栋 903 

有限责任

公司（港澳

台 法人独

资） 

叶华林 

智能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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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品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5000 万元 

南 京 市 建 邺 区 白龙

江东街 8 号 3 栋 

9 层 

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叶华林 

增值电信业务、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道路货

物运 输等 

北 京 小 米 移

动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148800 万 元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西 二 旗 中 路 33

号 院 6 号 楼 8 层

018 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法 人 独

资 ) 

王 川  

基 础 软 件 服

务 、 应 用 软

件 服 务 ； 技

术 开 发 、 技

术 咨 询 、 技

术 服 务 、 技

术 转 让 、 技

术 培 训 等  

突 破 电 气   

（ 天 津 ）有限

公司 

5100 万元 

天 津 滨 海 高 新 区 

滨海科技园高新二

路 197 号 

有限责任

公司 
林海青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制造 

北 京 突 破  

电 气 有 限  

公司 

 

2000 万元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东 

北 旺 西 路  8 号 

21 号楼一层 21- 

017 号 

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林海青 

制 造 电 子 产

品 及通讯设备

等 

深 圳 钛 灵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37.0667 万元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高新区社区高

新南环路 43 号威新

软件科技园 2 号楼 5

层 

有限责任

公司 
夏东明 

计算机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推

广、技术咨询；

计算机系统服

务；应用软件、

基础软件服务，

人工智能算法

软件的技术开

发与技术服务

等 2、关联关系：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有品科

技有限公司、有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与本公司股东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且

天津金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顺为科技创业投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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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均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因此，小米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

有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突破电气（天津）有限公司、北京突破电气有限公司的执行董

事、总经理林海青与本公司董事长林海音、董事兼总经理林海峰系

兄弟关系，因此，突破电气（天津）有限公司、北京突破电气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深圳钛灵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的联营企业，且本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林海峰担任深圳钛灵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因此，深圳

钛灵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综上，本公司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有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移

动软件有限公司、突破电气（天津）有限公司、北京突破电气有限

公司、深圳钛灵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将根据交易时的市场情况，在双方协商的基

础上，按市场价格进行定价。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额度内，由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业务需要，签署相关协议或订单。部分关联采购将根据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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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具体渠道决定是否与公司签署相关协议，如通过公开销售渠道

（如网上商城）等方式购买，则不签署采购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所需，具有

合理性、必要性。 

(二)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2024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

则，不会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动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北京动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北京动力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 


